
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上易字第286號

上  訴  人  張仲嫣  

訴訟代理人  石繼志律師

            江采綸律師

被 上訴 人  張天明  

            張天仁  

            張  漣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分割共有物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13年7

月17日臺灣屏東地方法院113年度訴字第356號第一審判決提起上

訴，本院於民國113年12月4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第二審訴訟費用由上訴人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上訴人起訴主張：坐落屏東縣○○鎮○○段000地號土地

（下稱系爭土地）原為被上訴人張天明、張天仁及訴外人張

天一共有，應有部分各1/3，嗣張天一於民國109年12月12日

死亡，上訴人為張天一之繼承人而於110年1月14日繼承取得

系爭土地應有部分1/3，系爭土地並無因物之使用目的不能

分割，或契約訂有不分割期限之情形，兩造就分割方法不能

達成協議，為此，爰依民法第824條第2項第2款規定請求變

價分割系爭土地。另因系爭土地上坐落有同段416建號建物

（門牌號碼屏東縣○○鎮○○路00○0號，下稱系爭房

屋），為被上訴人張天明、張天仁、張漣共有（以下合稱被

上訴人3人），而系爭房屋無權占用系爭土地，侵害上訴人

之土地所有權，面積達516.18平方公尺約156坪，爰依不當

得利之法律關係請求被上訴人3人共同給付5年之相當於租金

之不當得利共新臺幣（下同）936,000元，並請求自本件起

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系爭土地分割止被上訴人3人應按月

共同給付上訴人15,600元等語。並聲明：㈠請求變價分割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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爭土地；㈡被上訴人應給付上訴人936,000元，及自起訴狀

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㈢被上訴人應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系爭土地分割止，

共同按月給付上訴人15,600元。

二、被上訴人3人則以：上訴人父親為張天一，被上訴人之父親

張紹熙於96年11月5日過世，張紹熙之繼承人即張天一及被

上訴人於96年11月25日有召開家庭會議，協議系爭土地不分

割。又縱認系爭土地可分割，亦請求原物分割。系爭土地之

使用為張天一負責規劃，而張紹熙生前亦有說系爭土地大家

共同使用，故上訴人請求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並無理由等

語，資為抗辯。

三、原審判決系爭土地應為變價分割，由上訴人及張天明、張天

仁各依應有部分比例1／3分配，而駁回上訴人其餘之訴。上

訴人就請求不當得利敗訴部分提起上訴，聲明：㈠原判決關

於駁回上訴人後開聲明部分廢棄；㈡上開廢棄部分，被上訴

人應給付上訴人936,000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即起

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㈢上揭廢棄部

分，被上訴人應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系爭土地分割時

止，按月給付上訴人15,600元。被上訴人則聲明：上訴駁回

（就系爭土地判決變價分割部分，未據兩造上訴，已告確

定。爰不再贅）。

四、不爭執事項：

　㈠系爭土地為兩造共有，由上訴人及張天明、張天仁共有，應

有部分各1 ／3。

　㈡系爭土地坐落有同段416建號建物即系爭房屋，為被上訴人

張天明、張天仁、張漣共有 　　

五、本件爭點：上訴人請求被上訴人給付不當得利，有無理由？

茲分述本院之判斷如下：

　㈠按無法律上之原因而受利益，致他人受損害者，應返還其利

益。雖有法律上之原因，而其後已不存在者，亦同。民法第

179條定有明文。次按，使用借貸未定期限者，借用人應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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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借貸之目的使用完畢時返還借用物，此觀民法第470條第1

項之規定自明，此際，於依借貸之目的使用完畢之時，使用

借貸關係終了，斯時起使用借貸關係歸於消滅，如借用人未

返還借用物仍繼續占用時，即屬無法律原因而受有利益，貸

與人如因此受有損害者，非不得請求返還其利益；反之，如

使用借貸關係因使用目的未完畢，則借用人占用借用物，自

具法律上之原因而無不當得利之可言。末按，使用借貸契約

係債之關係，僅於當事人間有其效力；第三人買受作為借貸

契約標的之不動產，並不當然繼受其前手與原不動產所有人

間之使用借貸關係，原則上不得執該關係主張其有使用系爭

土地之權利。惟於具體個案，尚應斟酌當事人間之意思、交

易情形及房屋使用土地之狀態等一切情狀，如認土地所有人

行使所有權，違反誠信原則或公共利益或以損害他人為主要

目的，仍應駁回其請求（最高法院95年度第16次民事庭會議

決議意旨參照）。

　㈡經查：　

　⒈系爭土地係由張魏簡（即張天一及被上訴人之母）於65年1

月20日以買賣為原因登記為所有權人，再於78年6月7日以更

名為原因移轉登記予張紹熙，有系爭土地舊簿手抄本在卷可

參（見原審卷第110至111頁），而系爭房屋原領有（66）屏

建字第009號建築執照，該屋由張紹熙於系爭土地起造時，

該時土地所有權人為張魏簡，張魏簡於66年8月間出具土地

使用同意書予張紹熙，有屏東縣政府函及土地使用同意書在

卷可參（見原審卷第91至93頁），則系爭房屋建築完成後坐

落於系爭土地上，既經當時之土地所有權人張魏簡同意，即

非無法律上原因。

　⒉嗣張紹熙於78年6月7日取得系爭土地所有權後，系爭土地與

系爭房屋即均屬張紹熙所有，張紹熙死亡後，系爭土地由訴

外人張天健、張天一及被上訴人張天明、張天仁繼承，有系

爭土地異動索引在卷可參（見原審卷第99至100頁），系爭

房屋則由被上訴人繼承，有系爭房屋建物登記第一類謄本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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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可稽（見原審卷第79頁）。而張天健、張天一及被上訴人

於96年11月25日召開家庭會議，張天健、張天一於該會議中

表示願放棄對潮州房子、土地之分配及使用之權利，並尊重

目前居住此地之被上訴人3人之使用，有家庭會議記錄在卷

可參（見原審卷第151頁），探求當時與會人員之真意，應

可認系爭土地共有人張天健、張天一亦均同意被上訴人所有

之系爭房屋可繼續使用所占用之系爭土地，亦即合意系爭

房屋可繼續使用系爭土地，而成立未定期限之使用借貸關

係。而張天健於100年12月26日以贈與為原因將系爭土地應

有部分贈與張天一及張天明、張天仁，有系爭土地異動索引

在卷可參（見原審卷第100至101頁），張天一則於109年12

月12日死亡，系爭土地應有部分1/3由上訴人繼承，有系爭

土地登記第一類謄本、異動索引在卷可參（見原審卷第75、

103至104頁），上訴人所有系爭土地之應有部分，既係繼承

自張天一，則張天一同意被上訴人所有之系爭房屋，可繼續

使用所占用之系爭土地之使用借貸契約，由房屋現況、一般

交易情形與社會通念，自應由上訴人繼受，是被上訴人所有

之系爭房屋坐落於系爭土地上而占用系爭土地，即非無法律

上原因，故上訴人主張被上訴人以系爭房屋占用系爭土地無

正當權源，並請求被上訴人3人給付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

等語，洵非可採。

　⒊上訴人雖稱前揭家庭會議記錄，係於張紹熙死亡前召集而預

分遺產，違反公序良俗而無效云云。惟查，被上訴人稱：張

紹熙係96年11月5日死亡，當時應係誤繕張紹熙死亡時間等

語，並提出財團法人海峽交流基金會證明、死亡公證書為憑

（見本院卷第95-99頁），上訴人於本院就此亦不再爭執，

堪認被上訴人所稱張紹熙實係96年11月5日即死亡乙節，應

屬實在，則上揭家庭會議既係於96年11月25日方召開，自無

於被繼承人死亡前預為朋分遺產而違公序良俗之情，上訴人

此部分所為主張，即無可採。

　⒋上訴人雖再主張以起訴狀或上訴狀繕本送達做為終止使用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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貸之意思表示，被上訴人應自終止使用借貸之日起支付土地

使用對價云云。惟兩造間就系爭房屋所坐落之系爭土地，既

有未定期限之使用借貸關係，已如前述，而被上訴人使用系

爭土地之目的，既為繼續以系爭房屋作為居住之用，自以被

上訴人使用系爭土地之目的完畢，即其等無繼續居住系爭房

屋或該房屋不堪使用時，返還期限始屆至。然由原審現場履

勘時所拍攝之現場照片，系爭房屋外觀良好（見原審卷第17

7-179頁），上訴人復未能證明被上訴人已不使用系爭房屋

以供居住或系爭房屋已不堪住用，縱兩造間未訂立借用之期

限，上訴人亦不得任意終止兩造間之使用借貸關係，其所為

終止契約之意思表示，不能認為有效。

　⒌至上訴人引用最高法院86年度台上字第2710號民事判決意

旨，主張系爭房屋使用系爭土地應為通常使用，而非特定目

的使用，故無民法第470條第1項適用云云。因上開最高法院

判決具體內容，係借用人借用房屋用為「集會辦公」，而

「集會辦公」是否屬民法第470條第1項所規範之範圍，最高

法院認有爭議而為闡述說明；此與本件系爭房屋因原有之未

定期限使用借貸契約而占有使用系爭土地，在房屋與所附連

土地無法分離之情形下，客觀上使用系爭土地即係為使系爭

房屋得以物盡其用，故存有需被上訴人無欲繼續使用系爭房

屋，或系爭房屋已達不堪使用之特定目的不同，自無比附援

引上揭最高法院判決而可為有利上訴人認定之處，併敘明

之。

　㈢綜上，被上訴人所有系爭房屋就系爭土地，既與上訴人間存

有使用借貸法律關係，且使用之特定目的未完畢，上訴人不

得終止該使用借貸法律關係，是被上訴人所有系爭房屋占用

系爭土地，自有法律上原因，上訴人依不當得利之法律關

係，請求被上訴人給付因占有使用系爭土地所受有相當於租

金之不當得利，為無理由而不應准許。

六、綜上所述，上訴人依不當得利之法律關係，請求被上訴人應

給付上訴人936,000元本息，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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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爭土地分割之日止，按月給付上訴人15,600元，為無理由

而不應准許，應予駁回。從而原審就此部分為上訴人敗訴之

判決，並無不合。上訴論旨指摘原判決不當，求予廢棄改

判，為無理由，應駁回上訴。又本件事證已明，兩造其餘攻

防及證據，經斟酌後認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爰不逐

一論列，附此敘明。

七、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無理由，爰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18　　日

　　　　　　　　　　　　　　民事第六庭　　

　　　　　　　　　　　　　　　　審判長法　官　郭宜芳

　　　　　　　　　　　　　　　　　　　法　官　徐彩芳

　　　　　　　　　　　　　　　　　　　法　官　李怡諄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本件不得上訴。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18　　日

　　　　　　　　　　　　　　　　　　　書記官　陳憲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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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order-radius: 5px;
    box-shadow: inset 0 0 6px rgba(0,0,0,0.6); 
    background-color: #DDDDDD;
}

/*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
table {
    white-space: inherit;
    line-height: inherit;
    font-weight: inherit;
    font-size: inherit;
    font-style: inherit;
}

@media print {
    .page-break {
        page-break-after: always;
    }
}

/*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上易字第286號
上  訴  人  張仲嫣  
訴訟代理人  石繼志律師
            江采綸律師
被 上訴 人  張天明  
            張天仁  
            張  漣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分割共有物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13年7月17日臺灣屏東地方法院113年度訴字第356號第一審判決提起上訴，本院於民國113年12月4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第二審訴訟費用由上訴人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上訴人起訴主張：坐落屏東縣○○鎮○○段000地號土地（下稱系爭土地）原為被上訴人張天明、張天仁及訴外人張天一共有，應有部分各1/3，嗣張天一於民國109年12月12日死亡，上訴人為張天一之繼承人而於110年1月14日繼承取得系爭土地應有部分1/3，系爭土地並無因物之使用目的不能分割，或契約訂有不分割期限之情形，兩造就分割方法不能達成協議，為此，爰依民法第824條第2項第2款規定請求變價分割系爭土地。另因系爭土地上坐落有同段416建號建物（門牌號碼屏東縣○○鎮○○路00○0號，下稱系爭房屋），為被上訴人張天明、張天仁、張漣共有（以下合稱被上訴人3人），而系爭房屋無權占用系爭土地，侵害上訴人之土地所有權，面積達516.18平方公尺約156坪，爰依不當得利之法律關係請求被上訴人3人共同給付5年之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共新臺幣（下同）936,000元，並請求自本件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系爭土地分割止被上訴人3人應按月共同給付上訴人15,600元等語。並聲明：㈠請求變價分割系爭土地；㈡被上訴人應給付上訴人936,000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㈢被上訴人應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系爭土地分割止，共同按月給付上訴人15,600元。
二、被上訴人3人則以：上訴人父親為張天一，被上訴人之父親張紹熙於96年11月5日過世，張紹熙之繼承人即張天一及被上訴人於96年11月25日有召開家庭會議，協議系爭土地不分割。又縱認系爭土地可分割，亦請求原物分割。系爭土地之使用為張天一負責規劃，而張紹熙生前亦有說系爭土地大家共同使用，故上訴人請求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並無理由等語，資為抗辯。
三、原審判決系爭土地應為變價分割，由上訴人及張天明、張天仁各依應有部分比例1／3分配，而駁回上訴人其餘之訴。上訴人就請求不當得利敗訴部分提起上訴，聲明：㈠原判決關於駁回上訴人後開聲明部分廢棄；㈡上開廢棄部分，被上訴人應給付上訴人936,000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即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㈢上揭廢棄部分，被上訴人應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系爭土地分割時止，按月給付上訴人15,600元。被上訴人則聲明：上訴駁回（就系爭土地判決變價分割部分，未據兩造上訴，已告確定。爰不再贅）。
四、不爭執事項：
　㈠系爭土地為兩造共有，由上訴人及張天明、張天仁共有，應有部分各1 ／3。
　㈡系爭土地坐落有同段416建號建物即系爭房屋，為被上訴人張天明、張天仁、張漣共有 　　
五、本件爭點：上訴人請求被上訴人給付不當得利，有無理由？茲分述本院之判斷如下：
　㈠按無法律上之原因而受利益，致他人受損害者，應返還其利益。雖有法律上之原因，而其後已不存在者，亦同。民法第179條定有明文。次按，使用借貸未定期限者，借用人應於依借貸之目的使用完畢時返還借用物，此觀民法第470條第1項之規定自明，此際，於依借貸之目的使用完畢之時，使用借貸關係終了，斯時起使用借貸關係歸於消滅，如借用人未返還借用物仍繼續占用時，即屬無法律原因而受有利益，貸與人如因此受有損害者，非不得請求返還其利益；反之，如使用借貸關係因使用目的未完畢，則借用人占用借用物，自具法律上之原因而無不當得利之可言。末按，使用借貸契約係債之關係，僅於當事人間有其效力；第三人買受作為借貸契約標的之不動產，並不當然繼受其前手與原不動產所有人間之使用借貸關係，原則上不得執該關係主張其有使用系爭土地之權利。惟於具體個案，尚應斟酌當事人間之意思、交易情形及房屋使用土地之狀態等一切情狀，如認土地所有人行使所有權，違反誠信原則或公共利益或以損害他人為主要目的，仍應駁回其請求（最高法院95年度第16次民事庭會議決議意旨參照）。
　㈡經查：　
　⒈系爭土地係由張魏簡（即張天一及被上訴人之母）於65年1月20日以買賣為原因登記為所有權人，再於78年6月7日以更名為原因移轉登記予張紹熙，有系爭土地舊簿手抄本在卷可參（見原審卷第110至111頁），而系爭房屋原領有（66）屏建字第009號建築執照，該屋由張紹熙於系爭土地起造時，該時土地所有權人為張魏簡，張魏簡於66年8月間出具土地使用同意書予張紹熙，有屏東縣政府函及土地使用同意書在卷可參（見原審卷第91至93頁），則系爭房屋建築完成後坐落於系爭土地上，既經當時之土地所有權人張魏簡同意，即非無法律上原因。
　⒉嗣張紹熙於78年6月7日取得系爭土地所有權後，系爭土地與系爭房屋即均屬張紹熙所有，張紹熙死亡後，系爭土地由訴外人張天健、張天一及被上訴人張天明、張天仁繼承，有系爭土地異動索引在卷可參（見原審卷第99至100頁），系爭房屋則由被上訴人繼承，有系爭房屋建物登記第一類謄本在卷可稽（見原審卷第79頁）。而張天健、張天一及被上訴人於96年11月25日召開家庭會議，張天健、張天一於該會議中表示願放棄對潮州房子、土地之分配及使用之權利，並尊重目前居住此地之被上訴人3人之使用，有家庭會議記錄在卷可參（見原審卷第151頁），探求當時與會人員之真意，應可認系爭土地共有人張天健、張天一亦均同意被上訴人所有之系爭房屋可繼續使用所占用之系爭土地，亦即合意系爭 房屋可繼續使用系爭土地，而成立未定期限之使用借貸關係。而張天健於100年12月26日以贈與為原因將系爭土地應有部分贈與張天一及張天明、張天仁，有系爭土地異動索引在卷可參（見原審卷第100至101頁），張天一則於109年12月12日死亡，系爭土地應有部分1/3由上訴人繼承，有系爭土地登記第一類謄本、異動索引在卷可參（見原審卷第75、103至104頁），上訴人所有系爭土地之應有部分，既係繼承自張天一，則張天一同意被上訴人所有之系爭房屋，可繼續使用所占用之系爭土地之使用借貸契約，由房屋現況、一般交易情形與社會通念，自應由上訴人繼受，是被上訴人所有之系爭房屋坐落於系爭土地上而占用系爭土地，即非無法律上原因，故上訴人主張被上訴人以系爭房屋占用系爭土地無正當權源，並請求被上訴人3人給付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等語，洵非可採。
　⒊上訴人雖稱前揭家庭會議記錄，係於張紹熙死亡前召集而預分遺產，違反公序良俗而無效云云。惟查，被上訴人稱：張紹熙係96年11月5日死亡，當時應係誤繕張紹熙死亡時間等語，並提出財團法人海峽交流基金會證明、死亡公證書為憑（見本院卷第95-99頁），上訴人於本院就此亦不再爭執，堪認被上訴人所稱張紹熙實係96年11月5日即死亡乙節，應屬實在，則上揭家庭會議既係於96年11月25日方召開，自無於被繼承人死亡前預為朋分遺產而違公序良俗之情，上訴人此部分所為主張，即無可採。
　⒋上訴人雖再主張以起訴狀或上訴狀繕本送達做為終止使用借貸之意思表示，被上訴人應自終止使用借貸之日起支付土地使用對價云云。惟兩造間就系爭房屋所坐落之系爭土地，既有未定期限之使用借貸關係，已如前述，而被上訴人使用系爭土地之目的，既為繼續以系爭房屋作為居住之用，自以被上訴人使用系爭土地之目的完畢，即其等無繼續居住系爭房屋或該房屋不堪使用時，返還期限始屆至。然由原審現場履勘時所拍攝之現場照片，系爭房屋外觀良好（見原審卷第177-179頁），上訴人復未能證明被上訴人已不使用系爭房屋以供居住或系爭房屋已不堪住用，縱兩造間未訂立借用之期限，上訴人亦不得任意終止兩造間之使用借貸關係，其所為終止契約之意思表示，不能認為有效。
　⒌至上訴人引用最高法院86年度台上字第2710號民事判決意旨，主張系爭房屋使用系爭土地應為通常使用，而非特定目的使用，故無民法第470條第1項適用云云。因上開最高法院判決具體內容，係借用人借用房屋用為「集會辦公」，而「集會辦公」是否屬民法第470條第1項所規範之範圍，最高法院認有爭議而為闡述說明；此與本件系爭房屋因原有之未定期限使用借貸契約而占有使用系爭土地，在房屋與所附連土地無法分離之情形下，客觀上使用系爭土地即係為使系爭房屋得以物盡其用，故存有需被上訴人無欲繼續使用系爭房屋，或系爭房屋已達不堪使用之特定目的不同，自無比附援引上揭最高法院判決而可為有利上訴人認定之處，併敘明之。
　㈢綜上，被上訴人所有系爭房屋就系爭土地，既與上訴人間存有使用借貸法律關係，且使用之特定目的未完畢，上訴人不得終止該使用借貸法律關係，是被上訴人所有系爭房屋占用系爭土地，自有法律上原因，上訴人依不當得利之法律關係，請求被上訴人給付因占有使用系爭土地所受有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為無理由而不應准許。
六、綜上所述，上訴人依不當得利之法律關係，請求被上訴人應給付上訴人936,000元本息，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系爭土地分割之日止，按月給付上訴人15,600元，為無理由而不應准許，應予駁回。從而原審就此部分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並無不合。上訴論旨指摘原判決不當，求予廢棄改判，為無理由，應駁回上訴。又本件事證已明，兩造其餘攻防及證據，經斟酌後認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爰不逐一論列，附此敘明。
七、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無理由，爰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18　　日
　　　　　　　　　　　　　　民事第六庭　　
　　　　　　　　　　　　　　　　審判長法　官　郭宜芳
　　　　　　　　　　　　　　　　　　　法　官　徐彩芳
　　　　　　　　　　　　　　　　　　　法　官　李怡諄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本件不得上訴。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18　　日
　　　　　　　　　　　　　　　　　　　書記官　陳憲修

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上易字第286號

上  訴  人  張仲嫣  

訴訟代理人  石繼志律師

            江采綸律師

被 上訴 人  張天明  

            張天仁  

            張  漣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分割共有物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13年7

月17日臺灣屏東地方法院113年度訴字第356號第一審判決提起上

訴，本院於民國113年12月4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第二審訴訟費用由上訴人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上訴人起訴主張：坐落屏東縣○○鎮○○段000地號土地（下稱

    系爭土地）原為被上訴人張天明、張天仁及訴外人張天一共

    有，應有部分各1/3，嗣張天一於民國109年12月12日死亡，

    上訴人為張天一之繼承人而於110年1月14日繼承取得系爭土

    地應有部分1/3，系爭土地並無因物之使用目的不能分割，

    或契約訂有不分割期限之情形，兩造就分割方法不能達成協

    議，為此，爰依民法第824條第2項第2款規定請求變價分割

    系爭土地。另因系爭土地上坐落有同段416建號建物（門牌

    號碼屏東縣○○鎮○○路00○0號，下稱系爭房屋），為被上訴人

    張天明、張天仁、張漣共有（以下合稱被上訴人3人），而

    系爭房屋無權占用系爭土地，侵害上訴人之土地所有權，面

    積達516.18平方公尺約156坪，爰依不當得利之法律關係請

    求被上訴人3人共同給付5年之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共新臺

    幣（下同）936,000元，並請求自本件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

    起至系爭土地分割止被上訴人3人應按月共同給付上訴人15,

    600元等語。並聲明：㈠請求變價分割系爭土地；㈡被上訴人

    應給付上訴人936,000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

    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㈢被上訴人應自起訴狀

    繕本送達翌日起至系爭土地分割止，共同按月給付上訴人15

    ,600元。

二、被上訴人3人則以：上訴人父親為張天一，被上訴人之父親

    張紹熙於96年11月5日過世，張紹熙之繼承人即張天一及被

    上訴人於96年11月25日有召開家庭會議，協議系爭土地不分

    割。又縱認系爭土地可分割，亦請求原物分割。系爭土地之

    使用為張天一負責規劃，而張紹熙生前亦有說系爭土地大家

    共同使用，故上訴人請求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並無理由等

    語，資為抗辯。

三、原審判決系爭土地應為變價分割，由上訴人及張天明、張天

    仁各依應有部分比例1／3分配，而駁回上訴人其餘之訴。上

    訴人就請求不當得利敗訴部分提起上訴，聲明：㈠原判決關

    於駁回上訴人後開聲明部分廢棄；㈡上開廢棄部分，被上訴

    人應給付上訴人936,000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即起

    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㈢上揭廢棄部分，

    被上訴人應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系爭土地分割時止，

    按月給付上訴人15,600元。被上訴人則聲明：上訴駁回（就

    系爭土地判決變價分割部分，未據兩造上訴，已告確定。爰

    不再贅）。

四、不爭執事項：

　㈠系爭土地為兩造共有，由上訴人及張天明、張天仁共有，應

    有部分各1 ／3。

　㈡系爭土地坐落有同段416建號建物即系爭房屋，為被上訴人張

    天明、張天仁、張漣共有 　　

五、本件爭點：上訴人請求被上訴人給付不當得利，有無理由？

    茲分述本院之判斷如下：

　㈠按無法律上之原因而受利益，致他人受損害者，應返還其利

    益。雖有法律上之原因，而其後已不存在者，亦同。民法第

    179條定有明文。次按，使用借貸未定期限者，借用人應於

    依借貸之目的使用完畢時返還借用物，此觀民法第470條第1

    項之規定自明，此際，於依借貸之目的使用完畢之時，使用

    借貸關係終了，斯時起使用借貸關係歸於消滅，如借用人未

    返還借用物仍繼續占用時，即屬無法律原因而受有利益，貸

    與人如因此受有損害者，非不得請求返還其利益；反之，如

    使用借貸關係因使用目的未完畢，則借用人占用借用物，自

    具法律上之原因而無不當得利之可言。末按，使用借貸契約

    係債之關係，僅於當事人間有其效力；第三人買受作為借貸

    契約標的之不動產，並不當然繼受其前手與原不動產所有人

    間之使用借貸關係，原則上不得執該關係主張其有使用系爭

    土地之權利。惟於具體個案，尚應斟酌當事人間之意思、交

    易情形及房屋使用土地之狀態等一切情狀，如認土地所有人

    行使所有權，違反誠信原則或公共利益或以損害他人為主要

    目的，仍應駁回其請求（最高法院95年度第16次民事庭會議

    決議意旨參照）。

　㈡經查：　

　⒈系爭土地係由張魏簡（即張天一及被上訴人之母）於65年1月

    20日以買賣為原因登記為所有權人，再於78年6月7日以更名

    為原因移轉登記予張紹熙，有系爭土地舊簿手抄本在卷可參

    （見原審卷第110至111頁），而系爭房屋原領有（66）屏建

    字第009號建築執照，該屋由張紹熙於系爭土地起造時，該

    時土地所有權人為張魏簡，張魏簡於66年8月間出具土地使

    用同意書予張紹熙，有屏東縣政府函及土地使用同意書在卷

    可參（見原審卷第91至93頁），則系爭房屋建築完成後坐落

    於系爭土地上，既經當時之土地所有權人張魏簡同意，即非

    無法律上原因。

　⒉嗣張紹熙於78年6月7日取得系爭土地所有權後，系爭土地與

    系爭房屋即均屬張紹熙所有，張紹熙死亡後，系爭土地由訴

    外人張天健、張天一及被上訴人張天明、張天仁繼承，有系

    爭土地異動索引在卷可參（見原審卷第99至100頁），系爭

    房屋則由被上訴人繼承，有系爭房屋建物登記第一類謄本在

    卷可稽（見原審卷第79頁）。而張天健、張天一及被上訴人

    於96年11月25日召開家庭會議，張天健、張天一於該會議中

    表示願放棄對潮州房子、土地之分配及使用之權利，並尊重

    目前居住此地之被上訴人3人之使用，有家庭會議記錄在卷

    可參（見原審卷第151頁），探求當時與會人員之真意，應

    可認系爭土地共有人張天健、張天一亦均同意被上訴人所有

    之系爭房屋可繼續使用所占用之系爭土地，亦即合意系爭 

    房屋可繼續使用系爭土地，而成立未定期限之使用借貸關係

    。而張天健於100年12月26日以贈與為原因將系爭土地應有

    部分贈與張天一及張天明、張天仁，有系爭土地異動索引在

    卷可參（見原審卷第100至101頁），張天一則於109年12月1

    2日死亡，系爭土地應有部分1/3由上訴人繼承，有系爭土地

    登記第一類謄本、異動索引在卷可參（見原審卷第75、103

    至104頁），上訴人所有系爭土地之應有部分，既係繼承自

    張天一，則張天一同意被上訴人所有之系爭房屋，可繼續使

    用所占用之系爭土地之使用借貸契約，由房屋現況、一般交

    易情形與社會通念，自應由上訴人繼受，是被上訴人所有之

    系爭房屋坐落於系爭土地上而占用系爭土地，即非無法律上

    原因，故上訴人主張被上訴人以系爭房屋占用系爭土地無正

    當權源，並請求被上訴人3人給付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等

    語，洵非可採。

　⒊上訴人雖稱前揭家庭會議記錄，係於張紹熙死亡前召集而預

    分遺產，違反公序良俗而無效云云。惟查，被上訴人稱：張

    紹熙係96年11月5日死亡，當時應係誤繕張紹熙死亡時間等

    語，並提出財團法人海峽交流基金會證明、死亡公證書為憑

    （見本院卷第95-99頁），上訴人於本院就此亦不再爭執，

    堪認被上訴人所稱張紹熙實係96年11月5日即死亡乙節，應

    屬實在，則上揭家庭會議既係於96年11月25日方召開，自無

    於被繼承人死亡前預為朋分遺產而違公序良俗之情，上訴人

    此部分所為主張，即無可採。

　⒋上訴人雖再主張以起訴狀或上訴狀繕本送達做為終止使用借

    貸之意思表示，被上訴人應自終止使用借貸之日起支付土地

    使用對價云云。惟兩造間就系爭房屋所坐落之系爭土地，既

    有未定期限之使用借貸關係，已如前述，而被上訴人使用系

    爭土地之目的，既為繼續以系爭房屋作為居住之用，自以被

    上訴人使用系爭土地之目的完畢，即其等無繼續居住系爭房

    屋或該房屋不堪使用時，返還期限始屆至。然由原審現場履

    勘時所拍攝之現場照片，系爭房屋外觀良好（見原審卷第17

    7-179頁），上訴人復未能證明被上訴人已不使用系爭房屋

    以供居住或系爭房屋已不堪住用，縱兩造間未訂立借用之期

    限，上訴人亦不得任意終止兩造間之使用借貸關係，其所為

    終止契約之意思表示，不能認為有效。

　⒌至上訴人引用最高法院86年度台上字第2710號民事判決意旨

    ，主張系爭房屋使用系爭土地應為通常使用，而非特定目的

    使用，故無民法第470條第1項適用云云。因上開最高法院判

    決具體內容，係借用人借用房屋用為「集會辦公」，而「集

    會辦公」是否屬民法第470條第1項所規範之範圍，最高法院

    認有爭議而為闡述說明；此與本件系爭房屋因原有之未定期

    限使用借貸契約而占有使用系爭土地，在房屋與所附連土地

    無法分離之情形下，客觀上使用系爭土地即係為使系爭房屋

    得以物盡其用，故存有需被上訴人無欲繼續使用系爭房屋，

    或系爭房屋已達不堪使用之特定目的不同，自無比附援引上

    揭最高法院判決而可為有利上訴人認定之處，併敘明之。

　㈢綜上，被上訴人所有系爭房屋就系爭土地，既與上訴人間存

    有使用借貸法律關係，且使用之特定目的未完畢，上訴人不

    得終止該使用借貸法律關係，是被上訴人所有系爭房屋占用

    系爭土地，自有法律上原因，上訴人依不當得利之法律關係

    ，請求被上訴人給付因占有使用系爭土地所受有相當於租金

    之不當得利，為無理由而不應准許。

六、綜上所述，上訴人依不當得利之法律關係，請求被上訴人應

    給付上訴人936,000元本息，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

    系爭土地分割之日止，按月給付上訴人15,600元，為無理由

    而不應准許，應予駁回。從而原審就此部分為上訴人敗訴之

    判決，並無不合。上訴論旨指摘原判決不當，求予廢棄改判

    ，為無理由，應駁回上訴。又本件事證已明，兩造其餘攻防

    及證據，經斟酌後認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爰不逐一

    論列，附此敘明。

七、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無理由，爰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18　　日

　　　　　　　　　　　　　　民事第六庭　　

　　　　　　　　　　　　　　　　審判長法　官　郭宜芳

　　　　　　　　　　　　　　　　　　　法　官　徐彩芳

　　　　　　　　　　　　　　　　　　　法　官　李怡諄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本件不得上訴。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18　　日

　　　　　　　　　　　　　　　　　　　書記官　陳憲修




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上易字第286號

上  訴  人  張仲嫣  

訴訟代理人  石繼志律師

            江采綸律師

被 上訴 人  張天明  

            張天仁  

            張  漣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分割共有物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13年7月17日臺灣屏東地方法院113年度訴字第356號第一審判決提起上訴，本院於民國113年12月4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第二審訴訟費用由上訴人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上訴人起訴主張：坐落屏東縣○○鎮○○段000地號土地（下稱系爭土地）原為被上訴人張天明、張天仁及訴外人張天一共有，應有部分各1/3，嗣張天一於民國109年12月12日死亡，上訴人為張天一之繼承人而於110年1月14日繼承取得系爭土地應有部分1/3，系爭土地並無因物之使用目的不能分割，或契約訂有不分割期限之情形，兩造就分割方法不能達成協議，為此，爰依民法第824條第2項第2款規定請求變價分割系爭土地。另因系爭土地上坐落有同段416建號建物（門牌號碼屏東縣○○鎮○○路00○0號，下稱系爭房屋），為被上訴人張天明、張天仁、張漣共有（以下合稱被上訴人3人），而系爭房屋無權占用系爭土地，侵害上訴人之土地所有權，面積達516.18平方公尺約156坪，爰依不當得利之法律關係請求被上訴人3人共同給付5年之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共新臺幣（下同）936,000元，並請求自本件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系爭土地分割止被上訴人3人應按月共同給付上訴人15,600元等語。並聲明：㈠請求變價分割系爭土地；㈡被上訴人應給付上訴人936,000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㈢被上訴人應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系爭土地分割止，共同按月給付上訴人15,600元。

二、被上訴人3人則以：上訴人父親為張天一，被上訴人之父親張紹熙於96年11月5日過世，張紹熙之繼承人即張天一及被上訴人於96年11月25日有召開家庭會議，協議系爭土地不分割。又縱認系爭土地可分割，亦請求原物分割。系爭土地之使用為張天一負責規劃，而張紹熙生前亦有說系爭土地大家共同使用，故上訴人請求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並無理由等語，資為抗辯。

三、原審判決系爭土地應為變價分割，由上訴人及張天明、張天仁各依應有部分比例1／3分配，而駁回上訴人其餘之訴。上訴人就請求不當得利敗訴部分提起上訴，聲明：㈠原判決關於駁回上訴人後開聲明部分廢棄；㈡上開廢棄部分，被上訴人應給付上訴人936,000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即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㈢上揭廢棄部分，被上訴人應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系爭土地分割時止，按月給付上訴人15,600元。被上訴人則聲明：上訴駁回（就系爭土地判決變價分割部分，未據兩造上訴，已告確定。爰不再贅）。

四、不爭執事項：

　㈠系爭土地為兩造共有，由上訴人及張天明、張天仁共有，應有部分各1 ／3。

　㈡系爭土地坐落有同段416建號建物即系爭房屋，為被上訴人張天明、張天仁、張漣共有 　　

五、本件爭點：上訴人請求被上訴人給付不當得利，有無理由？茲分述本院之判斷如下：

　㈠按無法律上之原因而受利益，致他人受損害者，應返還其利益。雖有法律上之原因，而其後已不存在者，亦同。民法第179條定有明文。次按，使用借貸未定期限者，借用人應於依借貸之目的使用完畢時返還借用物，此觀民法第470條第1項之規定自明，此際，於依借貸之目的使用完畢之時，使用借貸關係終了，斯時起使用借貸關係歸於消滅，如借用人未返還借用物仍繼續占用時，即屬無法律原因而受有利益，貸與人如因此受有損害者，非不得請求返還其利益；反之，如使用借貸關係因使用目的未完畢，則借用人占用借用物，自具法律上之原因而無不當得利之可言。末按，使用借貸契約係債之關係，僅於當事人間有其效力；第三人買受作為借貸契約標的之不動產，並不當然繼受其前手與原不動產所有人間之使用借貸關係，原則上不得執該關係主張其有使用系爭土地之權利。惟於具體個案，尚應斟酌當事人間之意思、交易情形及房屋使用土地之狀態等一切情狀，如認土地所有人行使所有權，違反誠信原則或公共利益或以損害他人為主要目的，仍應駁回其請求（最高法院95年度第16次民事庭會議決議意旨參照）。

　㈡經查：　

　⒈系爭土地係由張魏簡（即張天一及被上訴人之母）於65年1月20日以買賣為原因登記為所有權人，再於78年6月7日以更名為原因移轉登記予張紹熙，有系爭土地舊簿手抄本在卷可參（見原審卷第110至111頁），而系爭房屋原領有（66）屏建字第009號建築執照，該屋由張紹熙於系爭土地起造時，該時土地所有權人為張魏簡，張魏簡於66年8月間出具土地使用同意書予張紹熙，有屏東縣政府函及土地使用同意書在卷可參（見原審卷第91至93頁），則系爭房屋建築完成後坐落於系爭土地上，既經當時之土地所有權人張魏簡同意，即非無法律上原因。

　⒉嗣張紹熙於78年6月7日取得系爭土地所有權後，系爭土地與系爭房屋即均屬張紹熙所有，張紹熙死亡後，系爭土地由訴外人張天健、張天一及被上訴人張天明、張天仁繼承，有系爭土地異動索引在卷可參（見原審卷第99至100頁），系爭房屋則由被上訴人繼承，有系爭房屋建物登記第一類謄本在卷可稽（見原審卷第79頁）。而張天健、張天一及被上訴人於96年11月25日召開家庭會議，張天健、張天一於該會議中表示願放棄對潮州房子、土地之分配及使用之權利，並尊重目前居住此地之被上訴人3人之使用，有家庭會議記錄在卷可參（見原審卷第151頁），探求當時與會人員之真意，應可認系爭土地共有人張天健、張天一亦均同意被上訴人所有之系爭房屋可繼續使用所占用之系爭土地，亦即合意系爭 房屋可繼續使用系爭土地，而成立未定期限之使用借貸關係。而張天健於100年12月26日以贈與為原因將系爭土地應有部分贈與張天一及張天明、張天仁，有系爭土地異動索引在卷可參（見原審卷第100至101頁），張天一則於109年12月12日死亡，系爭土地應有部分1/3由上訴人繼承，有系爭土地登記第一類謄本、異動索引在卷可參（見原審卷第75、103至104頁），上訴人所有系爭土地之應有部分，既係繼承自張天一，則張天一同意被上訴人所有之系爭房屋，可繼續使用所占用之系爭土地之使用借貸契約，由房屋現況、一般交易情形與社會通念，自應由上訴人繼受，是被上訴人所有之系爭房屋坐落於系爭土地上而占用系爭土地，即非無法律上原因，故上訴人主張被上訴人以系爭房屋占用系爭土地無正當權源，並請求被上訴人3人給付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等語，洵非可採。

　⒊上訴人雖稱前揭家庭會議記錄，係於張紹熙死亡前召集而預分遺產，違反公序良俗而無效云云。惟查，被上訴人稱：張紹熙係96年11月5日死亡，當時應係誤繕張紹熙死亡時間等語，並提出財團法人海峽交流基金會證明、死亡公證書為憑（見本院卷第95-99頁），上訴人於本院就此亦不再爭執，堪認被上訴人所稱張紹熙實係96年11月5日即死亡乙節，應屬實在，則上揭家庭會議既係於96年11月25日方召開，自無於被繼承人死亡前預為朋分遺產而違公序良俗之情，上訴人此部分所為主張，即無可採。

　⒋上訴人雖再主張以起訴狀或上訴狀繕本送達做為終止使用借貸之意思表示，被上訴人應自終止使用借貸之日起支付土地使用對價云云。惟兩造間就系爭房屋所坐落之系爭土地，既有未定期限之使用借貸關係，已如前述，而被上訴人使用系爭土地之目的，既為繼續以系爭房屋作為居住之用，自以被上訴人使用系爭土地之目的完畢，即其等無繼續居住系爭房屋或該房屋不堪使用時，返還期限始屆至。然由原審現場履勘時所拍攝之現場照片，系爭房屋外觀良好（見原審卷第177-179頁），上訴人復未能證明被上訴人已不使用系爭房屋以供居住或系爭房屋已不堪住用，縱兩造間未訂立借用之期限，上訴人亦不得任意終止兩造間之使用借貸關係，其所為終止契約之意思表示，不能認為有效。

　⒌至上訴人引用最高法院86年度台上字第2710號民事判決意旨，主張系爭房屋使用系爭土地應為通常使用，而非特定目的使用，故無民法第470條第1項適用云云。因上開最高法院判決具體內容，係借用人借用房屋用為「集會辦公」，而「集會辦公」是否屬民法第470條第1項所規範之範圍，最高法院認有爭議而為闡述說明；此與本件系爭房屋因原有之未定期限使用借貸契約而占有使用系爭土地，在房屋與所附連土地無法分離之情形下，客觀上使用系爭土地即係為使系爭房屋得以物盡其用，故存有需被上訴人無欲繼續使用系爭房屋，或系爭房屋已達不堪使用之特定目的不同，自無比附援引上揭最高法院判決而可為有利上訴人認定之處，併敘明之。

　㈢綜上，被上訴人所有系爭房屋就系爭土地，既與上訴人間存有使用借貸法律關係，且使用之特定目的未完畢，上訴人不得終止該使用借貸法律關係，是被上訴人所有系爭房屋占用系爭土地，自有法律上原因，上訴人依不當得利之法律關係，請求被上訴人給付因占有使用系爭土地所受有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為無理由而不應准許。

六、綜上所述，上訴人依不當得利之法律關係，請求被上訴人應給付上訴人936,000元本息，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系爭土地分割之日止，按月給付上訴人15,600元，為無理由而不應准許，應予駁回。從而原審就此部分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並無不合。上訴論旨指摘原判決不當，求予廢棄改判，為無理由，應駁回上訴。又本件事證已明，兩造其餘攻防及證據，經斟酌後認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爰不逐一論列，附此敘明。

七、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無理由，爰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18　　日

　　　　　　　　　　　　　　民事第六庭　　

　　　　　　　　　　　　　　　　審判長法　官　郭宜芳

　　　　　　　　　　　　　　　　　　　法　官　徐彩芳

　　　　　　　　　　　　　　　　　　　法　官　李怡諄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本件不得上訴。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18　　日

　　　　　　　　　　　　　　　　　　　書記官　陳憲修



